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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學士論文實施辦法 

 
109 年 2 月 18 日 108 學年度第 4 次系課程與圖書儀器設備委員會通過 

109 年 3 月 20 日 108 學年度第 5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 年 4 月 27 日生農學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9 年 10 月 23 日 109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一、 目的：為鼓勵具有研究潛力之學士班學生於本系從事學術研究，特訂定此辦

法。 

二、 實施方式： 

1. 修習資格：大四學生修習本系「專題研究」課程時，得經指導老師同意撰寫

學士論文。 

2. 論文題目：應經指導老師同意，選擇農業化學相關之課題進行研究，並於在

學期間獨立完成論文。 

3. 論文格式：論文格式必須遵守「國立臺灣大學學士論文格式規範」。 

4. 論文審查：論文審查委員會由至少三位助理教授職級以上教師組成。論文經

評定通過後，於在學期間將論文出版並繳交至系。論文撰寫者若同時選修「學

士論文」課程，於完成上述程序後始取得該課程之學分。 

三、 學生論文獎評審方式： 

1. 依據「國立臺灣大學學士班學生論文獎評審要點」和本校當年度公告之申請

方式辦理。 

2. 於公告申請截止日期前完成論文審查並出版者，得向本系提出申請。 

3. 本系組成評審小組，從符合申請資格之論文中選出最佳論文予以公開獎勵，

並選出論文獎推薦名單，排序後送院評審。 

四、 學生修畢一學期「專題研究」後，若於選修第二學期之課程時欲更換指導老

師，須經系主任同意方可商請另一位本系教師指導。 

五、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